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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事业财务会计工作

2024 年，国家知识产权事业财务会计工作持续完

善以财会监督为统领，预算、采购、资产、财务管理协

调联动的管理体系，在部门决算、财务报告、企业决算、

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国有资产报告和绩效评价等工作中

取得良好成效，为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财

务保障。

一、保障重点工作，助力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抓好“第一议题”制度

落实和“第一要件”办理，严格实施工作台账管理，形

成工作闭环，确保工作落实见效。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对知识产权工作的各项部署，制定任务清单，抓好

改革推进。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十四五”规

划实施，多项指标提前完成，部分指标好于预期，为高

质量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奠定基础。

（二）提升审查质量效率。推进知识产权提质增效

工作，持续提高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国内发明专利有

效量达到 475.6 万件，成为首个突破 400 万件的国家。

PCT 国际专利、马德里国际商标、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

请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持续压减审查周期，发明专利平

均审查周期缩短至 15.5 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

稳定在 4 个月。提升审查质量，发明专利审查结案准确

率为 95.2%。商标审查、异议、评审抽检合格率均达到

97% 以上。实用新型明显不具备创造性和外观设计明显

区别审查落地实施。

（三）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印发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整合优化知

识产权保护考核事项。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

维权中心有 124 家，全系统指导管理的知识产权纠纷调

解组织有 2230 家，全年受理调解案件近 14 万件。加大

行政保护力度，启动市县专利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

工作。全系统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案件 7.2 万件。制

定出台商标行政执法证据规定和商标侵权案件违法经

营额计算办法，进一步规范商标执法。持续提升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能力，新增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指导分中心 33 家，总数达到 80 家，累计指导纠纷应对

2393 起。

二、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统筹做好预算资金保障。在坚决落实中央部

门预算统一压减政策的基础上，积极争取财政支持，为

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保障。加强资金

统筹，坚持有保有压，优先保障单位基本运转和知识产

权审查等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重点工作。经与财政部和

审计署沟通协调，优化调整审查经费支付方式，保障各

审协中心资金周转和正常运行。

（二）始终坚持过紧日子。持续落实习惯过紧日子

要求，制定过紧日子实施方案，建立健全预算财务管理

制度，印发进一步加强专利委托审查经费管理办法，组

织局属单位开展习惯过紧日子自评，形成评估表及评估

报告，举办交流座谈会，促进优秀经验交流共享。强化

内控建设，逐步建立财政资金使用全流程内控机制，将

项目立项、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管理等各个环节

的责任明确到人，防控管理风险。强化预算执行监督，

严格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禁超标准、超范围支出，

严控一般性支出，大力削减低效支出，取消无效支出，

持续完善过紧日子长效机制。

（三）开展预算绩效评价。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5 年预算编制操作指引，完善绩效管理各项业务流

程及工作模板，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

有效性。开展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选取 3 家单位开展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选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知识产

权保护”2 个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摸清预算执行情

况，以评促改，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强化预算绩效

全链条管理，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预算、完善政策

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财政部预算

管理绩效工作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

三、抓好业务管理，提升管理规范化水平

（一）加强财务监督管理。开展部门决算、财务报

告、内控报告等编报工作。召开部门决算和财务报告工

作启动会部署工作，举办业务培训，继续开展集中会审，

严把编报质量。制定局属单位预决算公开规范，做好预

决算批复与公开。开展局系统财务决算分析研究，加强

数据分析和结果运用。调整优化专利收费政策，加快专

利法及实施细则相关收费标准和减缴政策审批工作落

地，保障新专利法实施细则顺利实施。助力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成功推动欧洲专利局 PCT 国际检索费以人民币

作为定价和结算货币。组织开展局属企业审计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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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整改，推动局属单位及所属企业开展自查和重点复

查，相关单位完成问题整改。加强财务人才培养工作，

建立行政事业单位财会人才库，举办财务人员知识更新

培训班，制定财务人才发展三年计划，进一步健全财会

人员培养使用机制。

（二）推进资产统筹管理。强化资产盘活，印发局公

物仓管理规程，积极推广“公物仓”信息平台，督促落实

局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施方案，做到资产共享

共用，避免闲置浪费。强化资产绩效评价与监督检查。

按分级管理模式开展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摸清全局资产

使用管理效率和效能度。选取 16 家局属单位开展资产

管理实地检查，下发问题整改通知，督促整改落实到位。

加强资产基础管理，坚持“以存量控制增量、优先调剂”

原则，严格审核资产配置新增需求及调整。印发资产清

查盘点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全局资产清查盘点。举办资

产管理业务培训班，加强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岗位人才培养。

（三）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完善采购管理制度，印发

局采购相关人员管理办法，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

录，与局政府采购办法、自行采购项目实施规程等办法

形成有效联动。加强采购人员和代理机构管理，建立采

购人员信息库，完善采购人员登记、考核和培训管理，举

办 3 期政府采购业务培训。对有关代理机构进行约谈提

醒，要求加强管理、提升服务。加强采购过程控制，加强

政府采购预算和计划编制，细化审核事项，开展重点项

目监控，实施关键节点跟进提醒，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

降低采购风险，提高采购效率。强化采购监督检查，对

18 家局属预算单位开展政府采购实地检查和选取部分单

位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检查，督促相关单位落实问题整改。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供稿）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基金财务会计工作

2024 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会）基金财务会计工作围绕社保基金会中心工作和

重点任务，夯实财务会计基础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创

新财务工作方式，推动财务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财务

风险防范，提升财务管理效能，努力以高标准财务会计

工作助力社保基金事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年末，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 83924

亿元，基金权益 74649 亿元。全年社保基金、养老基金

和划转国有资本现金收益投资收益合计 3283 亿元。其

中，社保基金投资收益 2184 亿元，投资收益率 8.10% ；

自成立以来累计投资收益 19010 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

7.39%，超过同期 2.07% 的年均通货膨胀率 5.32 个百分

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 1060 亿元，投资收益率 5.51% ；

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累计投资收益4128亿元，

年均投资收益率 5.06%。划转国有资本现金收益 2024 年

4 月正式开始投资运营，截至年末，取得投资收益 38.46

亿元，期间投资收益率 3.83%（折合年化收益率 5.14%）。

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夯实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养老财富基础

（一）做大做强社保基金。持续做大做强战略储备

基金，推动落实中央财政拨款拨入，全年收到财政性拨

入资金 696 亿元。截至年末，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

资金和股票累计 12137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098 亿元，彩票公益金 5109 亿元，国有股减转持资金

和股票 2841 亿元，罚没股票划转充实全国社保基金 89

亿元。扣除实业投资项目上市时履行国有股东减持义务

减少的国有股 13.88 亿元和用于四川地震灾区工伤保险

金补助划缴中央财政的 6.80 亿元，中央财政净拨入全国

社保基金累计 12116 亿元。

（二）做好养老基金受托管理工作。加强与监管部

门、地方政府的协调沟通，持续推动养老基金规模稳步

增长，通过调研走访、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加强与省

份的沟通交流，提升养老基金受托服务质量。截至年

末，社保基金会与全国 31 个委托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签署了养老基金委托投资合同，累计净拨入 2.17 万

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38 万亿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0.79 万亿元。

（三）推动划转国有资本财务工作。结合社保基金

和养老基金财务工作经验，开展划转国有资本财务工作

新方案的研究论证，创新财务工作组织方式，提升划转

国有资本财务运营保障效率。3 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

合印发《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股权及现金收益运作管

理暂行办法》，根据划转国有资本现金收益投资运营实

际，及时对现金收益资金管理、账户开立、会计核算与

估值等财务和托管工作进行统筹谋划，同步制定管理制

度、业务流程、统计报表和开发建设财务系统，做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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